
音乐占有还是音乐接入

文·个篱

题记：《音乐占有还是音乐接入》是 2009年 3月底写成的，主要讨论了音乐作为一种传播媒

介最终在消费者音乐终端上所体现的形式问题。后来这篇文章得到了 A8音乐集团一位朋友的

积极反馈，使得我在之后对这个话题一直持有较高兴趣。

此文共分两部分发布在网络上，欢迎访问文一、文二进行讨论和反馈。

本文版权归个篱所有，更多信息请登陆 www.mBeta.Net。

就到底是占有音乐还是仅仅接入音乐进行讨论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在整个音乐传

播媒介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主线，便是音乐消费者对硬件设备的依赖

越来越小。相反我们更加注重音乐的实质内容以及怎样发现更适合自己口味的音乐

这个层面上来。

其实现在音乐产业中讨论得相对更激烈的还是数字音乐的拥有权（DigitalDigitalDigitalDigital MusicMusicMusicMusic
OwnershipOwnershipOwnershipOwnership），但我们这里可以把这个概念扩大一些，将传统唱片的拥有问题也纳

入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来。而音乐接入（MusicMusicMusicMusic AccessAccessAccessAccess）这个概念就显得比较新鲜

了，目前这一概念术语在国内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翻译版本。一般意义上，我认为音

乐接入这个概念诞生及略显成熟的标志是 Nokia 数字音乐服务 Come With Music 的

发布。虽然现在一般都把音乐接入解释为音乐设备生产商与 ISP合作的产物，但我

在这里还是想把它扩大化一些，为什么在线听音乐不能算作一种音乐入口呢？

音乐占有（MusicMusicMusicMusic OwnershipOwnershipOwnershipOwnership）

在我博客之前的那次《中国正版数字音乐市场消费习惯调查》的调查结果显示很多

音乐消费者更在乎 CD是因为 CD给他们带来的踏实感。这是对传统传播媒体形式

下对音乐拥有权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而对于数字音乐而言，对音乐的占有就显得有意思得多。你能说你拥有了一个由 1
和 2组成的二进制代码群么？我拥有一首MP3，这首音乐可以无限制地被复制，

而且产品的质量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事实上我拥有的这首MP3格式的音乐并非独

一无二的。我拥有它的同时全世界的很多人也拥有和它一模一样的“复制品”。问题

真正也滑稽在这里，它不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我们并没有一个实物来依托它。我们

甚至不能证明我们对它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即使是从音乐商店购买而来，我也不

能自由的传播它，更不用说将它用到商业行为中）。

但从另一个广义音乐占有的层面上来看，它还可以被理解为另外一个同样颇有意

义的解释。便是数字音乐的下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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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需要建立一个假设：一些音乐消费者对音乐的量有着很高的

要求，他们需要更多更新的音乐。而事实上我们个人的存储设备是极其有限的，随

着存储设备容量的扩大，我们对自己硬盘里的音乐在控制上的灵活性也会越来越

小。

著名的MP3.COM就有过这样的服务:它允许用户将 CD的内容备份在自己的服务

器上后，用户就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通过MP3.COM的网站享受这些音乐。这似乎

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解决这类问题的思路：将私有的音乐存储在云端（可以简单

解释为将数字音乐存储在远程的服务器上）。数字化的音乐放在云端后，我们便可

以在一度程度上摆脱对存储设备的依赖。试想我们从此便可以无时间无地点无硬件

设备限制地访问远程服务器上属于自己的私有音乐了。我们也可以借助相应的软件

和程序来将这些音乐资源更好的像社会化音乐那样进行整合，给自己建立一个交互

性非常强的音乐图书馆。

这看起来的确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但这种置于云端的数字音乐在维护上的资金和技

术成本太高了一些？我们会想还不如直接收听在线音乐，这就是下一篇需要讨论的

关于音乐接入的问题。

P.S.谷歌在昨天发布了谷歌音乐的一个更新版，根据 TWITTER里的讨论我发现很

多朋友还是非常喜欢那些新功能的。不过我的观点略有出入，详情参考这里。

音乐接入（MusicMusicMusicMusic AccessAccessAccessAccess）

像 Nokia 的 Come With Music，用户只需要购买绑定了这项服务的一款手机便可以

在一年内免费无限下载 210万首音乐曲目。虽然有 DRM保护，但用户依然可以将

音乐保存在自己的 PC 里，不过这项服务并不是永久的，在一年后消费者只有另行

付费才能继续享受这项服务了。

ComeComeComeCome WithWithWithWith MusicMusicMusicMusic一度成为唱片工业第三方付费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本质上来说

Come With Music 相对于 iTunes Store 商店模式与传统的 CD销售靠得更拢。我们

购买一个 iPod 并没有同时购买音乐，如果需要收听音乐的话，需要从 iTunes 付费

购买。当然这样对唱片工业是没有太大损伤的，因为 iTunes 模式照顾了唱片工业

每一条价值链。

当我们购买了一款捆绑 Come With Music 服务的手机后，表明我们同样购买了音乐

（虽然此时音乐并没有在手机的存储卡，但用户可以免费下载）。这时的手机存储

卡就相当于传统唱片的 CD介质，它仅仅起到了一个存储音乐的作用。但和 Come
With Music 一起就好像是我们购买了无数张音乐 CD一样。

前者很容易让用户忽略了数字音乐的价值，既然播放器花了那么多银子，而数字格

式的音乐又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到盗版（目前免费的正版少之又少），我怎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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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付费下载呢？多么荒谬的想法。如果这个观念在一开始便建立起来，那么盗版

在大多数年龄层的消费者中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后者却更容易让消费者感受到自

己收听的音乐是需要付费的，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为 Come With Music
付了更多的费用，而那笔钱正好是用来购买音乐的。“音乐在这里是有价值的。”

如果说音乐占有是一个传统偏保守的意识的话，那么音乐接入将体现出更强势的生

命力。音乐接入更多是一次性购买，终身消费，即使是购买者对商品没有绝对的控

制权；而音乐接入却是一次性购买阶段性消费，如果音乐接入需要服务费的话。

是的，音乐接入更像是购买一种服务，而音乐占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消费者购

买的是一种真正的商品。我们不能永久地享用一个服务，而服务也不会永久地保持

原样。这正是音乐接入打造价值链的关键因素。

对了，音乐接入还有一种形式嘞！

在前文提到过，把在线音乐收听服务纳入到音乐接入这个概念中来在一定程度上是

有意义的。在线音乐和 Come With Music 非常相似，它也在打造一条兼顾整个唱片

工业的价值链。成熟的在线音乐收听服务——不管是 1.0阶段的在线音乐目录还是

2.0阶段的社会化音乐——事实上是在为唱片工业的发展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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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情况下我们能在现有网络上免费试听一段曲目最多不会超过 30秒，因为这基

本上是一个没有太多法律条文来约束的潜规则。一旦发现我们可以收听所有整首曲

目时，我们就需要另外为音乐服务提供商的音乐版权使用费买单了，不管是要忍受

在线的贴片广告还是需要支付订阅费。

很多在线音乐服务提供商一般是以“用户收听了一首很喜欢的音乐后是很有可能去

购买 CD或者付费下载的”这个理由去“骗取”RIAA和唱片公司的信任。

不过根据 Last.fm的最新举动来看，我们认识到贴片广告对在线音乐收听服务来说

是如此卑微，它仅仅只能维持某个区域的成本支出。付费订阅或者所谓的高级会员

服务成为了很多社会化音乐公司在经济危机中最后的避风港和东山再起的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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